
皖教秘高〔2024〕140 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年省级现代产业
学院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高等职业院校，省属中专学校：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省级现代产

业学院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23〕60 号）及《安

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职业院校开展第二批省

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申报要求

1.每校限申报 2 个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项目，国家级“双高计

划 ”建设学校申报不超过 3 个。每个产业学院参与建设专业不

超过 5 个，可跨院（系）统筹专业参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。

2.现代产业学院紧密对接我省传统优势产业、特色产业、新

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主要合作企业不超过 3 家，原则上是“链主”

企业、龙头企业或产业链核心配套企业，须为独立法人企业，有

较好的资信，运营良好，有广泛、深度的校企合作基础。学校统

筹经费、人员和专门场地保障产业学院建设，合作企业能按照《安

徽省职业学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评价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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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软硬件资源。

3.学校按照省级现代产业学院《方案》、《管理办法》和《标

准》，校企共同研制产业学院建设方案，建设周期 3 年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1.建立运行管理机制。申报建设现代产业学院的学校成立工

作领导小组，主动对接产业园区、产业专班、“链主”企业、龙头

企业及产业链核心配套企业，整合优化办学资源，编制建设方案，

推动任务落实；校企共同组建现代产业学院理事会或工作机构，

建立健全现代产业学院运行管理机制。

2.推进“九个共同”育人模式改革。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开

展共同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共同推进“课证赛”融通、共同

实施中国特色学徒制和现场工程师培养、共同深化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、共同打造高水平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、共同开发认证证书

和行业标准、共同攻克技术和工艺难题、共同开展国际交流与合

作、共同开展党建和思政教育等“九个共同”校企双主体育人模

式改革。

3.制定保障机制。职业院校应在资金投入、实验实训场所建

设等方面，给予现代产业学院优先保障。合作企业应按照建设评

价标准，与建设单位深化共商共建共管。

三、立项与考核

1.实行赛马机制，由学校自主申报后，省教育厅择优立项，

2024 年全省立项 30 个。

2.建设周期内，省教育厅将对照《管理办法》与《标准》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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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开展动态评估，并建立退出机制，建设期结束后，组织开展综

合评估验收。近期，将对第一批立项产业学院开展年度绩效评估，

对退出或综合评估不合格的学校，在下一年度预算经费中扣除已

支持经费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申报院校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案

（附件 1）和佐证材料及汇总表（附件 2）电子版发送至邮箱

ahxzsbgs@126.com，邮件命名为“学校+2024 年产业学院申报”，

纸质材料邮寄至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管理办公室。邮寄

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双凤经济开发区金宁路北 16 号（安徽工商职

业学院综合楼 1101 室）赵亮 15256177335。逾期未报视为放弃申

报资格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省教育厅高教处：许超、任雯君，电话：0551-62831852；

省教育厅职成处：詹生琪，电话：0551-62827839；省职业院校

现代产业学院管理办公室：赵亮、张娴，电话：0551-65658137。

附件：1.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案

2.现代产业学院校级汇总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4 年 12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